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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董事： 總辦事處及

羅旭瑞（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主要營業地點：

龐述賢 香港

范統 銅鑼灣

*黎慶超 怡和街68號

林智中 百利保廣場18樓

羅李潔提

羅俊圖

吳季楷

*吳偉雄

Kai Ole RINGENSON

楊碧瑤

*獨立非執行董事

敬恊者：

購 回 普 通 股 股 份 及

51/4 % 可 換 股 可 累 積 可 贖 回 優 先 股 之 一 般 性 授 權

及

修 訂 公 司 細 則

本通函旨在為本公司之股東提供有關(i)根據將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二日舉行之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普通決議案四(A)之條款，授予董事會購回本公

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普通股」）及每股面值10美元之51/4%可換股可累積可贖

回優先股（「可換股優先股」）之一般性授權（「股份購回建議」）；及(ii)根據將於股東週年大會

提呈之特別決議案以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載於隨附之

二零零二年年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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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股份之一般性授權

董事會欲尋求股東就股份購回建議之一般性授權之批准。附載於本通函內之附註乃

為向　閣下提供藉以考慮股份購回建議所需資料之說明文件，並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聯交所上市規則」）之有關規則而發出。

修訂公司細則

擬修訂公司之細則旨為於其釋義條文內，採納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生效之香港證

券及期貨條例內所載有關「認可結算所」之釋義。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主席

羅旭瑞

謹恊

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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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本文乃為向 閣下提供藉以考慮股份購回建議所需資料之說明文件，並遵照聯交所

上市規則內有關監管在聯交所作主要上市之公司在聯交所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

聯交所就此而認可之另一所證券交易所購回其本身證券之規則而發出。普通股乃於聯交所

上市，而可換股優先股則於Société de la Bourse de Luxembourg（「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

市。

（一） 股本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本文件於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分別已

發行普通股6,297,105,836股及可換股優先股16,748股。

如上述之普通決議案四(A)獲股東通過，及假設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二日止期間，

已發行普通股及可換股優先股股本並無變動，本公司可根據購回授權購回之股份數目最多

可達普通股629,710,583股及可換股優先股1,674股。

（二） 購回之原因

依董事會之意見，股份購回建議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利益。視乎當時市場情況

及資金安排，該等購回可導致股份之每股資產淨值及/或盈利增加，或可在其他方面有利於

本公司，並將僅於董事會認為該等購回將有利於本公司及其股東時方予進行。

（三） 提供購回之資金

根據購回授權，購回所需資金將全部由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及公司細則以及

百慕達法例，可合法運用於此用途之款額撥支。所有根據購回授權購回之股份，現擬將由

所購回股份之已繳股本，或可作為股息分派之本公司盈利，或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及/或其

繳入盈餘賬內撥付。

倘若於建議之購回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實行全部之股份購回建議，將可能對本

公司之營運資金或資產負債比率（對比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內之已審

核賬目所披露之狀況而言）造成重大之不利影響。然而董事會倘認為行使購回授權將對本公

司之適當營運資金或資產負債水平會有重大不利影響時，將不會建議行使購回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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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股份價格

本公司之普通股股份及可換股優先股股份於過去十二個月分別於聯交所及盧森堡證

券交易所進行買賣之最高價及最低價如下：

普通股股份 可換股優先股股份

最高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最低價

港元 港元 美元 美元

二零零二年四月 0.135 0.115 325.000 325.000

二零零二年五月 0.139 0.123 325.000 325.000

二零零二年六月 0.131 0.110 325.000 325.000

二零零二年七月 0.120 0.073 325.000 325.000

二零零二年八月 0.091 0.076 325.000 325.000

二零零二年九月 0.086 0.074 325.000 325.000

二零零二年十月 0.080 0.072 300.000 300.000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0.081 0.066 300.000 300.000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0.069 0.060 300.000 300.000

二零零三年一月 0.064 0.060 300.000 300.000

二零零三年二月 0.069 0.059 325.000 325.000

二零零三年三月 0.068 0.055 325.000 325.000

（五） 權益之披露

目前並無任何董事或（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其所知）其聯繫人（按聯交所上市規

則之定義）表示，擬根據股份購回建議（如獲股東批准）出售任何股份予本公司。

董事會已向聯交所作出承諾，在依據普通決議案四(A)行使購回權力時，在有關規則

適用之情況下，彼等將遵從聯交所上市規則及百慕達法例。

目前並無任何其他關連人士（按聯交所上市規則之定義）知會本公司，倘股份購回建

議獲得股東批准，彼等擬出售股份予本公司，或作出不出售股份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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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本文件於付印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世紀城市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羅旭瑞先生為其主席及持有控制性權益之股東）之一間附屬公司百利保控股

有限公司（「百利保」），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約74.9%之權益。倘購回本公司普

通股股份之一般性授權被悉數行使，則百利保於本公司所持之權益將增加至約83.2%。因

此，行使購回授權將可能引致未能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第8.08條內公眾人士持股量百分比之

規定，然而本公司定將謹慎行使購回授權，並且無意行使購回授權以致違反該規定。此

外，董事會並不知悉在根據股份購回建議而購回任何股份時，將會導致因香港公司收購及

合併守則之規定而可能出現之任何後果。

(六) 本公司之股份購回

本公司於本文件刊行日期前六個月內並無購回任何股份（無論是否於聯交所進行）。


